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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局第十次会议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上午在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

区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通知及补充通知已分别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及 2025 年 10 月 15 日以专人递送、

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

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际参会董事 11 名（其中出席现场会

议的董事 8名，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董事 3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经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委任终身荣誉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为推动公司治理结构战略性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

生申请辞去董事长职务，但仍作为公司董事继续履职。



曹德旺先生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掌舵者，自公司创立以来，始终以非凡的战

略远见和持续的创新精神，引领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发展成为全球汽

车玻璃行业的领导者，为公司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经董事局提名委员会推荐，

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委任曹德旺先生为公司终身荣誉董事长。今后，曹德旺先生

将以终身荣誉董事长、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董事、董事局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及

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委员身份，继续为公司战略规划与长远发展贡献智慧与

力量。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鉴于公司已收到曹德旺先生提交的辞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报告，经董事局提

名委员会推荐，本次董事局会议同意选举曹晖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董事

长，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晖先生即日起辞去副董事长职务。曹晖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的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局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6 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7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因公司董事曹晖先生、叶舒先生及陈向明先生在本公司的合营企业特耐王包

装(福州)有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在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的父亲、叶

舒先生的岳父）、曹晖先生、叶舒先生和陈向明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

会议的其余七位无关联关系的董事审议通过《关于 2026 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

(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交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局战略发展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表决

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交所

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发

布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董事局战

略发展委员会工作规则》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战略发展委员会工作规则（2025 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联交所发布的《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董事局提名委员会工作

规则》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提名委员会

工作规则（2025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表

决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联交所发布的《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董事局薪酬和考核委员

会工作规则》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薪酬

和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2025 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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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联交所发布的《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工作

规则》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工作规则（2025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局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

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

行的《董事局秘书工作细则》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局秘书工作细则（2025 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年度报告审议工作规程>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交所

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联交所发布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年度报告审议工作规程》进行修改，

修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年度报告审议工作

规程（2025 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年度报告工作制度>的议案》。表决结

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业务办理》及联交所发布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局同意对现行的《独立董事年度报告工作制度》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福耀玻璃

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报告工作制度（2025 年第一次修订）》全文

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内部问责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建立

健全辖区上市公司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内部问责机制的通知》、上交所发布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联交所发布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内部问责制度》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福耀玻璃

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问责制度（2025 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交

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进行修改，修

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2025 年第一

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

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上交

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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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

改，修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2025 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指引》、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福

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2025 年第一次修订）》全文

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

动管理》及联交所发布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

现行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进行修

改，并将该办法的名称改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办法》。修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2025 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投资与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联交所发布的《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投资与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进行修改暨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两个新制

度，公司原《投资与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同日废止。本次董事局会议制定的《福

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25 年制定）》《福耀玻璃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25 年制定）》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

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联交所

发布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外汇衍

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2025 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

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交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联交所发布的《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对现行的《委托理财管理制度》进

行修改，修改后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2025

年第一次修订）》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市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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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董事局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清市支行申请人民币 5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董事局同意

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申请授信、借款等业务有

关的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凭证等各项法律性文件。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开

展的业务所产生的经济及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董事局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清支行申请人民币 36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董事局同意授权董

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申请授信、借款等业务有关的授

信合同、借款合同、凭证等各项法律性文件。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开展的业

务所产生的经济及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董事局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申请人民币 3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董事局同意授

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申请授信、借款等业务有关

的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凭证等各项法律性文件。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开展

的业务所产生的经济及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1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董事局同意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董事局同意授权董事

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申请授信、借款等业务有关的授信

合同、借款合同、凭证等各项法律性文件。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开展的业务

所产生的经济及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25 年 10 月 17 日



附件：公司终身荣誉董事长、董事长简介

1、曹德旺先生，男，79 岁，中国香港籍。曹德旺先生自 1999 年 8 月起至

今担任本公司董事局执行董事兼董事长，亦为本公司主要创办人、核心经营者及

重要投资人之一。目前，曹德旺先生还在本公司多数子公司中担任董事职务，并

在多个组织中兼任要职，包括全国工商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

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以及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等。此外，

曹德旺先生还出任三益发展有限公司、环创德国有限公司及环球工商有限公司的

董事，并担任河仁慈善基金会第一理事长和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理事长。曹德旺先

生于 1994 年 12 月至 1999 年 8 月任本公司常务董事，于 1988 年 5 月至 1994 年

12 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于 1987 年 6 月至 2003 年 9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于 1976

年至 1987 年 6 月在福清县高山异形玻璃厂工作，该公司主要从事玻璃生产业务。

曹德旺先生是本公司董事曹晖先生的父亲及本公司董事叶舒先生的岳父，本公司

副总经理何世猛先生是其妹夫。曹德旺先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目前直接持有

本公司 314,828 股 A 股股票，并拥有本公司股东三益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三

益发展有限公司目前持有本公司 390,578,816 股 A 股股票，并通过其控股子公司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4,077,800 股 A 股股票）。曹德旺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5 年 5 月修订）》《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曹晖先生，男，55 岁，中国香港籍，民建会员，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

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曹晖先生于 2018 年 8 月创办福建三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多家子公司），至今任董事长；2015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于

2006 年 9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于 2001 年 8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

福耀北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于1996年7月至2009年12月任Greenville

Glass Industries Inc.（本公司从事玻璃贸易的成员公司，现已注销）财务总

监、总经理；于 1994 年 3 月至 1996 年 6 月任福耀（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于



1992 年 6 月至 1994 年 2 月任三益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曹晖先生于 1989 年 11

月加入本公司，从基层岗位起步，在一线实践中打下坚实基础。曹晖先生在担任

公司管理职务期间，革新治企，积极探索发展之路，注重技术研发、延伸产业链

条、推动产业升级、加快绿色转型、完善全球布局，显著提升了本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与全球影响力，为本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曹晖先生亦担任本

公司大多数子公司的董事，并在多个组织内担任重要职务，包括全国政协委员、

民建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福建省慈善总会名誉会长、仁善福来慈善

总社名誉会长、福建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主席、福建省民营企业商会会

长等，凭借卓越成就，先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获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福建省级高层次人才，以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建设

全面小康社会作贡献先进个人”、“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管理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曹晖先生是本公司董事及实际控制人曹德旺先生之子及本公司副总经理何

世猛先生的侄子，本公司董事叶舒先生为其妹夫。曹晖先生通过鸿侨海外控股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12,086,605 股 A 股。曹晖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2025 年 5 月修订）》《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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